2026年一季度第二师铁门关市促消费

活动方案（征求意见稿））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认真落实兵团党委八届十一次、师市党委十六届十一次全会安排部署，稳住汽车和数码产品消费供给，持续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力，助力师市2026年一季度经济“开门红”，结合师市实际，现制定一季度促消费活动方案。

一、活动时间

2026年3月3日至3月31日

二、资金安排

经与兵团商务局对接，《2026年兵团加力提振消费和支持规上服务业发展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正按程序报兵团审定，计划于2026年4月印发。师市一季度促消费活动严格遵照兵团《方案》确定的活动内容及标准组织实施，本次活动计划投入资金320万元，预计带动消费6500余万元，按照《方案》明确的兵师财政7:3补贴比例，兵团将承担补贴资金224万元，师市承担补贴资金96万元，兵团部分由师市先行垫付，待兵团《方案》正式印发并完成资金清算后，师市商务局及时将兵团补贴部分予以归垫。
三、活动内容

活动一：汽车购新补贴活动

补贴内容：个人消费者在参与补贴活动的汽车经销商处购买乘用车（含皮卡车）新车，单车价格（不含增值税）在5万元及以上，且完成新车上牌。（注：本活动所称乘用车是指在公安交管部门注册登记的小型、微型载客汽车。燃油乘用车是指汽油乘用车、柴油乘用车和其他燃料类型乘用车。）

补贴标准：个人消费者购买燃油乘用车单车价格5万—8万元（不含8万元）补贴3000元，8万—20万元补贴5000元，20万元以上（不含20万元）补贴6000元（新能源车在燃油车补贴档次的基础上，每台再增加1000元补贴）。

补贴方式：个人消费者通过中国农业银行掌上银行成功领取活动资格券后，在活动参与的汽车经销商处购买乘用车新车且完成新车上牌，并向“中国农业银行掌上银行APP”提供如下申请资料：购车人有效身份证件、银行交易凭证、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机动车行驶证（非营运）、新车登记证书。上述资料必须属于同一人，否则无法享受政府补贴。

活动二：数码和智能产品消费补贴活动

补贴内容：个人消费者在参与补贴活动的数码和智能产品经销商处购买手机、平板（不含电脑）、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4类数码和智能产品，可享受相应补贴。
补贴标准：活动期间，个人消费者购买数码和智能产品，满6000元（不含）-10000元（含）减600元，满10000元（不含）以上减800元，活动期间，每人可领取1张，补贴资金先到先得，用完为止。

补贴方式：消费者使用中国农业银行（掌上银行）APP支付立减，由商家向师市商务局线下提交支付凭证、商品未拆包装照片、设备机身显示出SN码和IMEI码照片、手机激活照片（成功连接互联网照片）、交易发票，经师市商务局审核通过后由中国农业银行将补贴资金发放至商家账户，每位消费者申请补贴资格仅限一次。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协调配合。师市商务局负责统筹汽车、智能产品消费补贴活动，公安局负责核对车辆落户信息，市监局负责价格监管和质量安全监督，中国农业银行铁门关兵团分行负责活动配置及数据监管等工作。各单位要高度重视，加强沟通协调，形成工作合力，确保活动顺利完成并取得预期成效。

（二）加强宣传推广。各单位需充分利用师市“两台一报微信一端一抖音”平台及团镇媒体宣传报道促消费活动，大力宣传相关惠民政策及活动内容，扩大政策覆盖面，有效提升活动的知晓度与参与度。

（三）加强消费引导。活动期间，参加活动商家不得出现假冒伪劣、虚假宣传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违者将被列入失信单位，并取消参与活动资格，依法依规追究其法律责任，并向社会公示，营造公平公正、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此前在各类促消费补贴活动中存在套取、骗取补贴资金等违规行为的商户，一律不得参与本次促消费活动。

（四）加强资金保障。师市财政局按程序将资金拨付至师市商务局，保障活动资金正常使用，商务局做好资金日常监督管理，确保补贴资金安全、规范、高效使用，切实发挥资金撬动消费的作用。

五、附则

政策执行过程中若涉及国家及兵团政策调整，本实施细则依照上级政策实施，并由师市商务局负责解释。

           第二师铁门关市商务局

          2026年2月23日
